
7.2.14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本条在本标准2014年版第7.2.3条和第9.2.12条基础上发展而来。土建和装修

一体化设计、施工，对节约能源资源有重要作用。土建和装修一体化设计，要求

对土建设计和装修设计统一协调，在土建设计时考虑装修设计需求，事先进行孔

洞预留和装修面层固定件的预埋，避免在装修时对已有建筑构件打凿、穿孔。这

样既可减少设计的反复，又可保证结构的安全，减少材料消耗，并降低装修成本。 

实践中，可由建设单位统一组织建筑主体工程和装修施工，也可由建设单位

提供菜单式的装修做法由业主选择，统一进行图纸设计、材料购买和施工。在选

材和施工方面尽可能采取工业化制造，具备稳定性、耐久性、环保性和通用性的

设备和装修装饰材料，从而在工程竣工验收时室内装修一步到位，避免破坏建筑

构件和设施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预评价查阅土建、装修各专业施工图及其他证明材料；

评价查阅土建、装修各专业竣工图及其他证明材料。 

 


